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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335-2-14:1994《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厨房机械的特

殊要求》第3版及其第1修正件（1999）和第2修正件（1999)。本标准应与GB 4706.1-1998《家用和类

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一部分：通用要求》配合使用。

    在标准出版时，本标准所引用的标准均为有效版本。IEC的标准仍在发展和完善中，其所有的标准

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最新IEC标准的可能性，以符合我国积极采用国际标准的

方针和等同采用IEC标准的原则。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同时代替GB 4706.30-1992《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电动食品加工

器具的特殊要求》。

    原GB 4706. 30-1992等效采用IEC 335-2-14:1984第2版标准，因IEC第61技术委员会于1994

年对此标准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内容变化较大。为了更好地与国际标准接轨，以适应国际贸易技术和经

济交流的需要，我国对此标准也进行相应的修订，并代替GB 4706. 30-1992,

    本标准中附录A和附录C为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家用电器研究所、飞利浦香港电子有限公司、顺德市美的家庭电器有限

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竹林、阂静、彭泳添、曲建涛。

    本标准委托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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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IEC（国际电工委员会）是由所有的国家电工委员会（IEC国家委员会）组成的世界范围内标准化

组织。IEC的宗旨是促进在电气和电子领域有关标准化问题的国际间合作。为此，IEC除了开展其他活

动之外，还出版国际标准。这些标准的制定委托技术委员会完成，任何对该技术问题感兴趣的IEC国家

委员会均可以参加制定工作。与IEC有联系的国际、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也可以参加制定工作。IEC与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在两个组织协议的基础上密切合作。

    2) IEC有关技术问题的正式决议或协议是由所有对该问题感兴趣的国家委员会代表参加的技术

委员会制定的，并且，尽可能表述对所涉及的问题在国际上的一致意见。

    3)这些决议或协议以标准、技术报告或导则的形式出版，供国际上使用，并在此意义上为国家委员

会所接受．

    4）为了促进国际上的统一，IEC国家委员会同意在尽可能的最大范围内采用IEC国际标准的内容

作为国家或地区的标准。IEC标准与相应的国家或地区标准之间的差异，应在后者中明确指出。

    5) IEC对表示赞同意见不规定明确的程序，并且对于任何设备宜称其符合IEC的某一项标准不负

任何责任。

    本国际标准由IEC第61技术委员“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制定。

    本标准构成IEC 60335-2-14的第3版并代替IEC 60335-2-14第2版及其修订件．同时也代替

IEC 60335-2-33:1987《咖啡碾碎器和咖啡磨碎器的特殊要求》第2版及其第1修正件（1990)，并取消该

标准。

    本标准基于以下文件：

  卜  DIS61(C0)761卜61(C0) 795

  卜丽  FDIS61/1465/FDIS卡一61/1518/RVD

  卜  FDIS61/1467/FDIS一一飞A&M*61/1743/RVD
    有关本标准被通过时表决的全部材料可在上面的表决报告中找到。

    本标准作为第2部分与IEC 60335-1最新版本及其修正件同时使用。本标准是在IEC 60335-1:

1991第3版的基础上制定的．
    本标准作为第2部分对IEC 60335-1中的相应条款进行补充或修改，从而形成IEC标准出版物：厨

房机械的安全要求．

    本标准作为第2部分对IEC 60335-1中没有提到的条款，只要合理即应采用。在本标准中注明“增

加”、“修改”、“代替”的条款，IEC 60335-1中相关的内容做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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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 使用下列印刷体：（指英文版）

        — 要求：罗马字体。

        — 试验规范：斜体。

        — 注释：小罗马字体．

        条文中的黑体字在第 2章中定义。当IEC 60335-1的定义是形容词时，本标准作为第 2部分对形容词及相应的

        名词也用黑体字表示．

    2 在IEC 60335-1的羞础上增加的分条欲和图的序号从101开始．

    在某些国家中存在下列差异：

    - 2.2.9：使用不同的负载（美国）。

    — 第3章：限制在器具中性线上的直流元件（澳大利亚）。

    - 6.1：手持式厨房机械应是，类或，类器具，其他厨房机械应是I类、I类或E类器具（法国、荷

            兰和娜威）。

    —     11.7：工作时间不同（美国）。

    —     19.7：该试验适用于所有器具，19.101和19.102的试验不适用（美国）。

    - 20.108：适用不同的保护要求并且，告标志有可能被替代（美国）。

    - 20.110：允许更大．的开口但是切割叶片的放置应距开口更远（美国）．

    —     20.112:4 s的停止限制适用（巴西、加拿大和美国）。

    - 25. 5:Z连接适用于所有器具（美国）。

    —     25.7：冰箱中的冰淇淋机不允许使用聚抓乙烯软线（娜威）．



            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GB 4706-30-2002

            厨房机械的特殊要求 ’dt IEC 60335-2-14:1994
                                                                              代替GB 4706. 30- 1992

          Safety of household and similar electrical appliances-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kitchen machines

1 范围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用下述内容代替：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电压不超过250 V的家用和类似用途的电动厨房机械的安全。

    注1:属于本标准范围内器具的例子如下：

          — t物混合二

          — 奶油搅打器1

          — 打蛋机，

          — 搅拌器。

          — 筛分器。

          — 搅乳器。

          — 冰淇淋机，包括在冰箱冷冻室或冰柜中使用的，

          — 柑桔果汁压榨器．

          — 离心取汁器；

          — 坡肉机．

          — 面条机，

          — 果浆汁榨取器I

          — 切片机I

          — 豆类切片机．

          — 土豆剥皮机，

          — 磨碎器与切碎器；

          — 磨刀器，

          — 开姚头器．

          — 刀具．

          — t品加工．，

          — 偏斗容t不超过500 g的咖啡碾碎器，

          — 漏斗容A不超过3L的谷类磨碎器．

    不打算作为一般家庭使用，但对公众仍可以构成危险源的器具，例如：打算在商店中、在轻工行业以

及在农场中由非电专业人员使用的器具，也属本标准范围之内。

    就实际而言，本标准涉及到在住宅内和住宅周围所有人员遇到的由器具所表现出来的共同危险．

    本标准一般未考虑：

    — 无人照看的幼儿或残疾人对器具的使用；

    — 幼儿拿器具玩耍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监份检验检咬总局2002一06-13批准 2003-06-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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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注意下述事实．

        一一对于打算用在车辆、船舶或航空器上的器具，可能需要附加要求．

          — 对于打算用在热带国家的器具，可能需要特殊要求。

        — 在许多国家，附加要求由国家生保健部门，负责劳动保护的部门及类似的部门来规定．

    注3：本标准不适用于：

          — 装有环形刀，而刀锋的角度是从 450至垂直的切片机．

          －一商用厨房机械（IEC 60335-2-64);

          — 专为工业使用的厨房机械r

          — 打算在特殊条件中，例如存在腐蚀性和爆炸性气体（灰尘、蒸汽或可憔气体）中使用的厨房机械．

        — 食物垃圾处理器（IEC 60335-2-16),

          －一 装有电动压缩机的冰淇淋机（(IEC 60335-2-57).

2 定义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2.2.9 该条用下述内容代替：

    正常工作：器具在规定的条件下或在额定输人功率（如果此为较不利）的情况下工作。

      注

    1 若条件没有规定，器具应在使用说明书中指明的最不利负载的情况下工作．

    2顺定翰入功率是在器具置于正常使用位里时，不承受大于正常使用中产生的不平衡力，施加恒力矩所获得的．

    3 如果在10.1的试验中所测得的输人功率与硕定翰入功率之间的偏差大于如下规定时，可以认为在倾定翰入功

        率条件下工作是较不利的：

        ·对于额定输入功率不超过300 w 的器具，偏差为一200a;

        ·对于饭定输入功率超过300 w 的器具．偏差为～15％或一60 w．两者取较大值．

2.2.9.1 带有混和做蛋糕糊状物搅打器的食物混和器工作时，其搅打器的叶片应尽可能靠近装有干沙

的混料盆底，沙粒的大小在170 l.m-250 pm之间。盆中沙子的高度大约为搅打器有效部件长度的
80％。

    带有混和发面团揉合器的食物混和器，其揉合器在装有面粉和水的混和物的混料盆中工作。

    注

    1 面粉的蛋白质含量是（10士”％，含水量可以忽略不计，面粉中不能有化学添加物．

    2 若有怀疑，所使用的面粉生产时间不得少于2星期，也不得超过4个月，而且面粉需要存在塑料口袋中，口袋中

        的空气越少越好。

    混料盆装人面粉，其质量等于以cm，为单位的35％的混料盆的容量，以g为单位。每100 g面粉加
入温度为25℃士1℃的水72 g,

    注3：若有怀疑，水量可为在29℃士1℃的温度下，用稠度计侧定 500 Brebender单位的稠度所需水的1.2倍。

    对于手持式食物混和器，揉合器以每分钟10至15次的速度呈“8”字形运动．揉合器在对角点接触

到盆壁，在底部接触到盆底。若没有提供混料盆，应使用一个高度约为13 cm，顶部内径约为17 cm，底部

内径约为15 cm，内表面呈锥形的混料盆。其内表面光滑并且壁和底部平滑过度。

2.2.9.2 食品加工器按带有混和发面团揉合器的食物混和器的规定工作．但混和的数量是使用说明书

中规定的最大值。若高速旋转的附件被用于制作面团，则每100 g面粉仅加60 g水．
    注

    1 在使用高速旋转的附件时，若有怀疑，水量可为在 29℃士1℃的温度下，用稠度计测定 500 Brabender单位的稠

        度所需的水量．

    2 如果没有提供有关混和发面团的说明时，t晶加工器应在采用产生最不利情况的方法下工作。

2.2.9.3 奶油搅打器和打蛋机的有效部件应在水中工作，其长度的80写浸人装有水的盆中。

2.2-9.4 带有用于收集碾碎咖啡的单独容器的咖啡碾碎器在漏斗中装满烤制过的咖啡豆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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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其他咖啡碾碎器在漏斗中装有使用说明书中说明的最大数量的、烤制过的咖啡豆的条件下工作。

    注：若需要，咖啡豆在温度为30℃士2'C，相对湿度为（(6。士2)％的环境中存放 24 h.

    控制装置设置在能产生最小颗粒的位置。

2.2-9.5 谷类磨碎器在漏斗中装满小麦的条件下工作，控制装置设置在能产生最小颖粒的位置．

    注

    1 若需要．小麦在温度为30℃士2C，相对湿度为（(6。士2)％的环境中存放 24 h.

    2 当说明书中说明谷子可以被碾碎时．可用其代替小麦。

2.2.9.6 搅拌器在工作时，混料盆中按2份浸泡过的胡萝卜和3份水的质量比例装至其所标志的最高

位置。若该位置没有标出，则混料盆中被装至总容量的2/3。胡萝卜在水中浸泡24 h，并且切成尺寸不超

过15 mm的块状物。若没有提供混料盆，则使用容积约为1L、内径约为11 cm的圆柱形混料盆．

    液体搅拌器在工作时，用水代替混和物。

2.2-9.7 筛分器空载工作。

2.2-9.8 搅乳器装有按质量为8份奶油和1份乳酪比例的混和物。所装混和物的容量为在工作时搅拌

不滋出的最大量。

2.2-9.9 切片机和豆类切片机空载工作。

2.2.9.10 冰淇淋机在工作时，带有按质量为60％水、30％糖、5％柠檬汁和5％搅拌后的蛋白混和物。

其容量是使用说明书中指明的最大量。

    带有制冷元件的器具，其制冷元件在一20℃士5℃的温度下预冷24 h,

    注：用于冷却冰淇淋混和物的制冷元件在冷冻箱中贮藏后属可拆卸元件．

    用冰冷却的器具，按使用说明书在冷却容器中装满冰，1 kg冰加200 g盐。
    在冰箱和冰柜中使用的冰淇淋机放置在两块厚度约为1 cm的热绝缘材料上，它们在一4℃士1℃的

环境温度下空载工作．

2.2.9.11 柑桔果汁压榨器在工作时，将分成一半的柑桔用50 N的力压在压榨器上。

2.2.9.12 离心取汁器在工作时，装有已在水中浸泡24 h的胡萝卜。对于果汁和残余物有单独出口的

取汁器，将5 kg的胡萝卜逐渐加到取汁器中。除非使用说明书另有指示，对于其他取汁器，每批装人

0. 5 kg的胡萝卜。推进器对胡萝卜施加5N的力．

2.2.9.13 绞肉机中加人无健、无骨和无肥的牛肉，这些牛肉应切成约为2cmX2cmX6cm的块状。推

进器对牛肉施加5N的力。

    注：对施加以纹肉2 min确定的负载平均值时，可以使用制动装置．

2.2.9.14 面条机中加入由225 g小麦粉、1个鸡蛋（约55 g),15 ml,食用油和45 mL水制备的发面

团。推进器对发面团施加5N的力。

2.2.9.15 果浆汁榨取器中加人1 kg的浆果，如红醋栗、醋栗或葡萄。推进器对浆果施加5N的力．
2.2.9.16 容器型土豆剥皮机在工作时，装人水和土豆。使用5 kg大致球形的土豆，每公斤约12̂-15

个土豆。

    手持式土豆剥皮机在工作时用于剥土豆皮．

2.2.9.17 蔬菜磨碎器与切碎器在工作时，装有已在水中浸泡24 h的胡萝卜。并且被切成适当的块状

物。分5批，每批使用。. 5 kg浸泡过的胡萝卜。推进器对胡萝卜施加5N的力。

2.2.9.18 干酪磨碎器在工作时，采用一块250 g重的硬巴马干酪，该干酪从一块贮存16个月之久并
且至少有一平面的干酪中选取，施加在干酪上的力为ION，除非这个力是自动施加的。

2.2.9.19 磨刀器空载工作。

2.2.9.20 开罐头器在工作时采用直径约为10 cm镀锡铁皮罐头。

2.2.9.21 对于输人功率的侧量，刀具在工作时用于将一定长度的、直径约为55 mm的硬香肠切成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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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约为5 mm的片状，施加在刀具上的力约为10N．香肠被切割前应在23℃士2'C温度下至少贮存4h,

    注：意大利腊肠是一种合适的硬香肠。

    对于其他试验，刀具在工作时采用将刀刃压在一定长度、截面约为5 cm X 10 cm的软木上。施加在

刀具上的力逐渐增加直至达到切割香肠所测量的输人功率为止。

    该章增加下述条款：

2.101 食物混和器：一种混和食物成分的器具。

2.102 食品加工器：一种通过在容器里切割刀片旋转的方式，精细地切碎成批的肉、干酪、蔬菜和其他

食物的器具。

    注：其他功能可通过旋转刀片、圆盘、叶片或在切割刀片的位里使用类似的方式获得．

2.103 绞肉机：一种通过一个输送螺杆、刀具和筛屏的活动，精细地切割肉和其他食物的器具。

2.104 偏it断开开关：当开关的驱动部件释放时自动回到断开位皿的开关。

3 总体要求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内容，均适用。

4 试验的一般条件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4.2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注

    1在19.10.1的试验据要增加三个附加的咖啡碾碎器和谷类磨碎器样品。

    2  25.14的附加试验在一个单独的样品上进行。

4.6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除非另有规定，速度控制应按使用说明书设置。

5 空章

6 分类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内容，均适用。

了 标志和说明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7．1 该条内容作下述修改：

    器具应标出倾定输入功率。

7.12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使用说明书中应包括对附件的工作时间和速度设置的说明。

    对于在切片原料供给台下装有平面底座的切片机，使用说明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器具必须与在相应位置的切片原料供给台和供给手柄一起使用，除非由于食物的大小和形状不能

如此。

    食品加工器的使用说明书中应有防止误用的警告。使用说明书中应指明当处理切割叶片时，尤其当

从混料盆中取出刀片、排空混料盆和清洗期间应该小心。

    对于除了随器具一起提供的附件外，说明书中也应有它们与器具一起安全使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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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内容，均适用。

9 电动器具的启动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内容，不适用．

10 输入功率和电流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内容，均适用。

11 发热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11.7 该条用下述内容代替：

    器具按规定的周期时间工作。但是，若规定的时间超过了使用说明书中的规定，并且若温升超过了

表3规定的限值，则按说明书中最大数量的配料进行以下试验：

    — 说明书中规定工作时间不超过 1 min，则工作时间为2倍规定的最长时间，

    — 说明书中规定工作时间超过1 min，但不超过7 min，则工作时间为规定的最长时间加1 min;

    — 说明书中规定工作时间超过7 min，则工作时间为规定的最长时间。

    若需要通过完成一定量的工作以满足所要求的工作时间，则间歇时间等于容器排空和重装的时间。

    装有定时器的器具工作时间为定时器所允许的最长时间。

11.7.1 带有棍和做蛋糕糊状物搅打器的食物混和器工作15 min，若装有偏2断开开关则工作5 min,

在最初的30 s，控制装置设置在使用说明书中所指示的有关混和蛋糕糊状物的最低位置，然后，设置为

说明书中所指示的最高位置。

    注 1：若控制装置设置在最低位置时，器具被堵转，则应去掉足够的沙子以保证器具工作。在剩余的试验中，这些沙

          子应被替换。

    对带有混和发面团揉合器的食物混和贵，工作时间为：

    — 手持式食物混和器为5 min;

    — 其他食物混和番为10 min.

    在最初的30 s，控制装置设置在最低位置，然后，控制装置设置在使用说明书中说明用于混合发面

团的位置。

    注2：若发面团制备好后混和动作自动停止，则认为试验结束．

11-7.2 食品加工器在工作时，按使用说明书中的说明设定控制位置和工作时间，棍和一次能加工的最

大数量的发面团。工作进行5次或加工至少1 kg面粉到足够次数，两者取较小值。但是，至少要完成2次

工作。每次工作之间的间歇时间为2 min,

    注：若没有提供混和发面团的说明时，则t品加工．应按所规定的控制设置和工作时间工作，以产生最不利的条

        件。工作进行3次。

11.7.3 奶油搅打器和打蛋机在其控制装置设置在最高位置工作10 min,

11-7.4 带有用于收集碾碎咖啡的单独容器的咖啡碾碎器工作直至容器被装满，除非漏斗首先排空。工

作2次，间歇时间为1 min,

    其他咖啡碾碎器工作直至咖啡豆完全被碾碎或工作 30 s，两者取较长值。工作 3次，间歇时间为

1 min,

11-7.5 谷类磨碎器工作直至1 kg的小麦被磨碎．若需要，可往漏斗再加人同批小麦，间歇时间
为3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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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6 用手保持通电的搅拌器及手持式搅拌器，在控制装置设置在最高位置工作1 min。工作5次，

更换混和物的间歇时间为1 min,

    对于其他搅拌器，工作时间为3 min，工作10次。

11.7.7 筛分器、搅乳器、切片机和豆类切片机工作30 min,

11.7.8 冰淇淋机工作30 min。在冰箱和冰柜中使用的冰淇淋机在搅拌器停止25 min后工作5 min,

11.7.9 柑桔水果压榨器工作15s，在这期间压榨两个半边的水果。工作10次，间歇时间为15 s,

    注

    1 除非自动断开，否则在间欧期间器具空转．

    2 若需要，在间歇期间去除水果残余物。

11.7.10 对汁和残余物有单独出口的离心取汁器工作30 min,

    其他离心取汁器工作2 min，工作10次，间歇时间为2 min,

11.7.11 绞肉机、面条机和果浆汁榨取器工作15 min,

11.7.12 容器型土豆剥皮机工作直至土豆被充分去皮。土豆可去皮一批以上。工作之间独立，间歇时

间为2 min,
    手持式土豆剥皮机工作10 min,

    注

    1 当检查土豆是否被充分去皮时，视觉误差可以忽略。

    2 若需要，定时器应复位。

11.7.13 蔬菜磨碎器与切碎器工作直至一批胡萝 卜被切碎。工作 5次，间歇时间为2 min,

11.7.14 干酪磨碎器工作直至干酪被磨碎。

11.7.15 磨刀器工作10 min,

11.7.16 开罐头器工作直至罐头被完全打开。工作5次，间歇时间为15 s,

11.7.17 刀具工作15 min。切割工作用速率为10次／min，每次切割之间刀刃无负载2s来模拟。

11.8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对于在冰箱和冰柜中使用的冰淇淋机，温升限值增加30 K,

12 空章

13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内容，均适用。

14 空章

15 耐潮湿

    GB 4706. 1-1998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15.2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土豆剥皮机的出水口应堵塞。

    该条内容作下述修改：

    试验时液体容器不应充满，而是按照以下进行：

    器具的液体容器完全充满含约1％NaCl1 Y NaCl的水。然后器具有倾定电压下工作15s。带盖或移去盖，二

者选取产生最不利的条件。在试验中，泄漏电流不应超过第13章的限值。

    然后将盐水加至液体容器中直至其被完全充满。将额外数量的等于15％容器容积或0. 25 L的盐

水，二者选取较大的数值，在1 min内匀速倒人液体容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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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内容，均适用。

17 变压器和相关电路的过载保护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内容，均适用．

18 耐久性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内容，不适用。

19 非正常工作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19.1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19.7的试验仅适用于食物混和器、食品加工器、食物搅拌器、绞肉机、面条机、果浆汁榨取器、搅乳

器、冰淇淋机和离心取汁器。

    对于用于保持通电的咖啡碾碎器和谷类磨碎器，在通过19.10的试验（若适用）后，进行19.102的
试验检查其合格性。

    对于其他咖啡碾碎器和谷类磨碎器，通过19-101,19-102和19.10(若适用）的试验检查其合格性。

19.7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食物混和器、食品加工舒、绞肉机、果浆汁榨取器、食物搅拌器和水果蔬莱离心取汁器工作30 s,

    面条机、咖啡碾碎器和谷类磨碎器试验5 min,

    搅乳器和冰淇淋机运行直至稳定条件建立。

19.10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在安装附件但没有附加负载时重复试验。

    咖啡碾碎器和谷类磨碎器仅试验30s.

    该章增加下述条款：

19.101 咖啡碾碎器和谷类磨碎器在其三个附加样品上进行以下试验。

    咖啡碾碎器装人40 g的咖啡豆，并在其中加人两块花岗岩碎片，其大小能通过8 mm的筛孔，但不
能通过7 mm的筛孔。谷类磨碎器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运行，但是带有两块花岗岩碎片，其大小能通过

4 mm的筛孔，但不能通过3 mm的筛孔．器具在额定电压下工作，直至磨碎全部完成。

    若任一电机发生堵转，原始样品应进行19.7中规定的试验。

19.102 咖啡碾碎器和谷类磨碎器在额定电压和正常工作条件下工作5次，并有间歇时间。

    工作时间为：

    — 对于装有定时器的器具为定时器允许的最长时间；

    — 对于其他器具：

        ·对于磨碎型咖啡碾碎器和谷类磨碎器为装满收集容器所需的时间或漏斗排空所需的时间，

          两者取较短值，再加30 s,

        ·对于其他咖啡碾碎器为1 min.

    间歇时间为：

    — 对于带有收集容器的器具为10 s;

    — 对于其他器具为60 s ,

    绕组温度不能超过表6中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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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稳定性和机械危险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20.2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拆除可拆卸的附件，并且打开盖。但以下情况除外：

    — 离心取汁器，盖和收集废渣的容器在原位置上；

    — 磨碎器与切碎器，只拆除那些当器具工作时可拆卸的附件．

    注1：推进器就是一个可拆卸的附件的例子．

    试验指不适用于：

    — 食物混和器；

    — 手持式搅拌器，

    — 筛分器，

    — 冰淇淋机，包括在冰箱和冰柜中使用的，

    — 柑桔果汁压榨器；

    — 切片机；

    — 豆类切片机，

    — 土豆剥皮机。

    — 磨刀器；

    — 开罐头器；

      — 刀具；

    — 其他器具的以下部件：

            圆滑的轴，其直径不超过8 mm，转速不超过1 500 r/min，并且电机的输人功率不超过

              200 W ．

            转速不超过1 500 r/min的磨碎与切碎盘的出料边，

            凸出碾磨盘表面，高度小于4 mm的锥和类似部件。

    注2：当器具工作时不使用的可触及的驱动轴，可通过轴环或放里在凹槽后加以保护。

    试验指不适用于具有如下尺寸的有导槽的送料口：

    — 从刀具上沿测量，其高度至少为100 mm;

    — 送料口最大和最小截面尺寸的平均值不超过“. 5 mm;

    — 送料口的最大截面尺寸不超过76 mm,

    对于搅拌器，可拆卸的附件，除了盖，不被移去。试验时采用类似图1所示的试验指，但是用直径为

125 mm的圆挡板代替非圆挡板，从试验指尖端到挡板的距离为100 mm.

    该章增加下述条款：

20.101 手持式食物混和器、奶油搅打器和打蛋机的附件不应有刀刃。除非有适当的防护防止与它们的

旋转部分意外接触。

    若手持式食物混和器的搅打器、揉面器和类似附件的旋转速度超过1 500 r/min时，按下按钮或类

似动作，不能使这些附件松脱。

    通过视检、测量和手工试验来检查其合格性。

20.102 手持式搅拌器的刀片应从上部完全屏蔽起来，并且当其旋转时不能触及平面。

    通过视检和一个圆柱形棒对与搅拌刀片上边垂直成450角之间的任何位置进行试验来检查其合格

性。棒的直径为8. 0 mm士0. 1 mm，长度不限．

    棒的末端不能触及刀片．

20.103 手持式搅拌器应装有偏2断开开关，它的启动部件应放置在凹槽中或具有防护以防止其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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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注：此要求不适用于带有搅拌附件的手持式t物混和．。

    通过用直径为40 mm，末端为半球形的圆柱形棒触及开关不能使器具运行来检查其合格性。

20.104 应不可能使搅拌器的切割刀片工作，除了手持式搅拌器的切割刀片是可触及的。

    通过以下试验来检查其合格性。

    移去可拆卸的附件。如果切割刀片用20.2所示的试验指可触及，则不可能使器具工作。

20.105 离心取汁器的结构应保证盖子不会因为振动而打开。

    旋转部件应可靠固定，以保证其在工作中不可能松动。

    注：螺钉和妞母的拧紧方向与旋转部件的旋转方向相反被认为是足够的。

    若部件的转速超过5 000 r/min，用于拧紧这些部件的工具应使盖子只有在工具拿走后才能关上。

    磨碎盘上齿的高度不能超过1. 5 mm．过滤筒上的排出器不能突出4 mm以上。

    应提供 1个放人漏斗人口的推进器。

    通过视检、测量和手工试验来检查其合格性。以最不利的方向对盖子旋加5N的力，不能将其打开。

20.106 对于带有进料螺杆的器具，从进料螺杆上边至少 100 mm处测量漏斗的最大截面尺寸不应超

过45 mm。应提供1个放人漏斗人口的推进器。

    通过视检和测量来检查其合格性。

20.107 切片机应提供保持其在原位的装置，在使用之后允许将这种装置释放。

    注

    I 此要求不适用于固定式器兵和那些装有一，断开开关的器具。

    z 吸帽是一种保持器具在原位的合适方式。

    通过以下试验来检查其合格性。

    切片机按使用说明书中的规定固定在一块置于水平平面上的光滑玻璃板上．

    注3：可用一挡板防止玻璃板滑动。

    将30 N的力沿着刀的平面水平施加在距支撑原料供给台底座上表面以下10 mm处。

    切片机在玻璃上应没有移动。

20. 108 切片机的环形刀周围应有保护装置，其开口区域不能大于器具使用所需要的区域，如

图101所示。

    刀的保护装置是不可拆卸的，除非电机在保护装置拆下后不能通电。用图1所示的试验指不能使联

锁开关工作。

    图102所示的开口区域上部分的8角不能超过750。如果超过75。的刀锋部分从上面被屏蔽起来，那

么0角的限值可增加到901.

    刀的外圆周与其保护装置之间的径向距离a应不超过：

    — 如果保护装置与刀同一个平面（(b=0)为2 mm;

    — 如果保护装置凸出刀的平面至少0. 2 mm为3 mm,

    当切片厚度调节到0时，刀的外圆周与调节切片厚度的板之间的距离‘不能超过 6 mm．在开口区

域的上部和下部，调节切片厚度的板与任何其他保护部件之间的距离e不能超过5 mm,

    注1：如果在距离。处有防护．则该限值不适用。

    如果切片的厚度可超过15 mm，则应提供附加的防护装置。

    注2：延长调节切片厚度的板的上部或延长刀的防护装置是附加防护装t的例子．

    切片机应带有一个具有手架、拇指保护装置和压料板装置的滑动送料台。拇指保护装置应将工作区

域完全屏蔽，并且其结构应使其他手指与刀刃保持的距离f不小于30 mm。拇指保护装置的面与刀刃

之间距离d的不应超过5 mm,滑动送料台向前移动停止后，拇指保护装置比刀的外径至少凸出8 mm,

    压料板装置应能将小块的食物切成片，还应能用高度约为1. 5 mm的凸块保持住滑动的食物．压料

板的长度至少为120 mm，高度至少为70 mm，而且要比手架凸出至少2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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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出现下列情况，则滑动送料台的支撑物不能用于支撑食物：

    — 刀的直径超过170 mm；或

    — 刀的空载转速超过200 r/min，或

    一一额定输入功率超过200w。
    通过视检、测量和手工试验来检查其合格性。

20.109 切片机的结构应防止器具意外工作。

    注：可要求装上拉通开关来满足该要求。

    若使用了按钮、板钮、跷板或滑动开关，则开通开关的力应至少为2N，并且开通元件应置人凹

槽中。

    若滑动开关的开通元件的开通力至少为5N，并且其放置不可能出现无意的开通，则滑动开关的开

通元件可以不置人凹槽中．

    通过视检、测量，对于置人凹槽中的开通元件，用直径为40 mm，末端为半球形的圆柱形棒触及开

关不能使器具工作来检查其合格性。

20.110 豆类切片机的切割刀片与人口平面之间的距离至少为30 mm。进出口的最大尺寸应不大于

30 mm，最小尺寸应不小于15 mm．如果手指不能插人出口，并且插人一片硬纸也不能切碎时，则对出口

的尺寸没有限值。

    通过测量和手工试验来检查其合格性。

20.111 磨碎器与切碎器的旋转部件应可靠固定，以保证其在工作中不可能松动．

    注：螺钉和螺母的拧紧方向与旋转部件的旋转方向相反被认为是足够的。

    应提供一个适合漏斗人口的推进器。

    通过视检和手工试验来检查其合格性。

20.112 食品加工器的切割刀片应在盖子打开或移开后1. 5 s内停止工作。

    通过器具在空载及最高速度档运行来检查其合格性。

20.113 食品加工器的盖联锁装置的结构应防止器具意外工作。

    当外力从驱动开关的接触部件上移开时，盖联锁开关的结构应使其自动回到断开位2e

    若在盖与主开关之间有一联锁装置，则当开关在接通位里时盖子应被锁住。当盖子被不正确关闭

时，开关应被锁在断开位2.

    通过视检、手工试验和应用图1所示的试验指来检查其合格性。

20. 114 在安装可拆卸部件后还能使电机工作的任何情况下都应防止触及食品加工器的危险运动

部件。

    通过以下试验来检查其合格性。

    根据在使用中可能发生的情况，将可拆卸部件移去或错误地安装，例如不正确地就位或部件的错误

安装，使其有可能工作。

    将不超过5N的力从任何方向施加于部件，使用图1的试验指不能触及危险的运动部件。

20.115 刀具应装有在凹槽中或有防护的偏置断开开关，以防止器具意外工作．

    通过视检以及用直径为40 mm，末端为半球形的圆柱形棒触及开关不能使器具工作来检查其合

格性。

20.116 水果蔬菜离心取汁器的结构应使当器具在高速工作时部件不可能被脱离．

    通过以下的空载试验来检查其合格性。

    将器具的盖移去，在额定电压下设定在最高速度工作。器具共工作10次。

    器具的任何部件都不能被脱离．

    器具再次工作，但是应装上盖。当速度达到最高值时，试图将盖移去。试验共进行10次．

    器具的任何部件都不能被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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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机械强度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该章增加下述内容：

    本试验也可适用于防止机械危险而进行必要保护的可拆卸部件。

22 结构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22.40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用于控制电机的任何开关也应断开电子电路，这些开关的失效将导致其不符合本标准要求

    通过第19章的试验来检查其合格性。

    该章增加下述条款：

22.101 器具的结构应防止润滑油污染食物容器。

    通过视检来检查其合格性。

22.102 器具的结构应防止食物或液体进人那些可能导致电气或机械故障的地方。

    通过视检来检查其合格性。

23 内部布线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内容，均适用．

24 元件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24-1.3 该条内容作下述修改：

    装在如下器具中的开关用3 000周期的试验替代10 000周期的工作．

    — 液体搅拌器；

    — 筛分机；

    — 冰箱和冰柜中使用的冰淇淋机；

    — 豆类切片机；

    — 磨碎器与切碎器；

    — 干酪磨碎器。

25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25.1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在冰箱和冰柜中使用的冰淇淋机和手持式器具不应提供器具输人插口。

25.5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zi型连接允许用于：

    — 质量不超过1. 5 kg的咖啡碾磨器和谷类磨碎器；

    — 奶油搅打器；

    — 打蛋机；

    — 冰淇淋机，包括在冰箱和冰柜中使用的；

    — 磨刀器；

    — 开罐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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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特殊制备的线，x型连接不能用于在冰箱和冰柜中使用的冰淇淋机。

25.7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在冰箱和冰柜中使用的冰淇淋机的聚氯乙烯护套电两软线应耐低温。

    通过IEC 60811-1-4中8. 1, 8. 2和8.3中规定的试验来检查其合格性。这些试验在一25℃士2℃的

温度下进行。

25.14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当手持式混和器与手持式搅拌器安装在类似图11所示的装置上时也应进行以下试验。

    最初电颐软线垂直悬挂并施加一个10N的力．振荡部分的移动为通过1800并回到初始位置来进

行。弯曲次数为2 000次，弯曲速率为每分钟6次．

    注：器具的安装应使弯曲的方向与电派软姐在其贮线处缠绕所产生的方向一致．

25.22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器具输人插口的位置应使被食物或液体污染在正常使用中不会发生。

26 外部导线用接线端子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内容，均适用。

27 接地措施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内容，均适用。

28 姗钉和连接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内容，均适用。

29 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穿通绝缘距离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内容，均适用．

30 耐热、耐姗和耐漏电起痕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30.1 该条内容作下述修改：

    对于在冰箱和冰柜中使用的冰淇淋机，温度40℃用10℃代替。

30.2 该条增加下述内容：

    30-2.3适用于冰淇淋机和搅乳器，30-2.2适用于其他器具。

31 防锈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内容，均适用。

32 辐射、毒性和类似危险

    GB 4706.1-1998中的该章内容，均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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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GB 4706.1-1998中的附录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引用的规范性标准

本附录增加下述内容：

IEC 60811-1-4:1985 电缆绝缘和护套材料的通用试验方法 第1部分：一般实施方法 第4章：

                      低温试验

                                          附 录 C

                                    （标准的附录）

                              在电动机上进行的老化试验

本附录增加下述内容：

P值为2 000，但以下器具的P值为500:

— 搅拌器；

— 筛分器，

— 冰箱和冰柜中使用的冰淇淋机，

— 柑桔果汁压榨器；

— 豆类切片机，

— 磨碎器和切碎器，

— 干酪切碎器，

— 磨刀器；

— 开雄头器，

— 刀具。


